1、 核銷項目之原則與需附文件(附表格式僅供參考)：
	核銷項目
	說明
	需附文件

	臨時工資
(人事費)
	1. 非補助主持人費、專案助理費、及人員固定薪資等。
2. 進行調查、資料蒐集整理等，每小時以當年度政府公告基本工資時薪為基準(111年基本時薪調整為168元)，請以每日工作8小時最高為原則編列，核銷需檢附工作時數及內容清冊。
3. 以不超過補助款1/3為原則。
4. 人事費不得與業務費相互勻支。
	1. 領款收據【附件一】。
2. 簽到表(需註明起訖時間及工作內容)【附件二】。

	出席費
	1. 邀請個人以學者專家身分參與會議，參加具有諮詢性質之會議為限。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
2. 補助每次會議2,500元為上限
	1. 領款收據【附件一】。
2. 會議簽到表。
3. 會議紀錄。
4. 會議時間需符合修正計畫書所列。

	講師費
	1. 外聘講師：補助2,000元/小時。
2. 內聘講師：補助1,000元/小時。
	1. 領款收據【附件一】。
2. 課程表（含授課日期、時間、姓名、課程題目）【附件三】，課程時間需符合修正計畫書所列。
3. 課程簽到表。

	撰稿費
	1. 處理與計畫有關之文史資料或定期發行刊物(成果報告書不列入)。
2. 委請之專人或機構須為直接撰寫者。
3. 一般稿件每千字680元至1,020元。
	1. 領款收據【附件一】或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 成品。

	印刷費
	編印與計畫有關之文史資料或定期發行刊物、摺頁等。
	1.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 成品。

	圖片使用費
	1. 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或定期發行刊物。
2. 一般稿件每張270元至1,080元。
	1. 領款收據【附件一】或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 成品。

	設計完稿費
	1. 海報：每張5,405元至20,280元
2. 宣傳摺頁：按頁計酬，每頁1,080元至3,240元;按件計酬，每件4,060元至13,510元。
	1. 領款收據【附件一】或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 成品。

	場地租借費
	用於活動辦理或研習場地，不得租用固定辦公處所。
	領款收據【附件一】或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材料費
	不得超過補助經費1/3。
	1.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 需列出各項品名、單價、數量。

	僱工購料
	1.雇工：
(1) 以社區居民為優先考量，失業者次序為先，照顧失業勞工。
(2) 請依勞動部每小時基本工資規定辦理。
2.購料：
(1)社區文化據點所需相關材料費用，不得超過補助經費 1/3。
(2)由社區評選符合生態工法之材料，以利生態工法之施作。
(3)優先使用社區可就地取材之材料，可取代購料或混合使用。
3.大型機具限租用，硬體建築及設備之非消耗品不補助。
	1.雇工:
(1)領款收據【附件一】。
(2)簽到表(需註明起訖時間及工作內容)【附件二】。
2.購料:
(1)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需列出各項品名、單價、數量。

	餐費
	1. 補助以辦理會議或活動時之用餐(須符合用餐時段，中午逾12時，下午逾6時)。
2. 便當以每個80元為限。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茶水費
	1. 每人以20元為上限。
2. 以礦泉水、杯水或瓶裝水為原則(不含飲料、果汁)。
	1.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 品名為茶水費、單價20元、數量以個數計算(非以箱計算)。

	保險費
	與計畫有關之活動保險、旅行平安險等。
	1. 保單正本及保險人員名冊。
2. 繳款收據。

	其他
	除規定不予補助項目外，其他核銷項目以檢附領款收據或統一發票為原則，但須註明品項、單價及數量，不可以「批」「式」等標示。

	不予核銷
之項目
	固定薪資、行政管理費、一般性聯誼或慰勞性質活動(如會員大會、餐敘、遊樂區門票、康樂活動、演出費及其他本申請案無關之活動等)、獎金、獎品、紀念品、公共設施、房屋建築、水電費、固定辦公處所租金、網站建置及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金額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之設備（如電腦、照相機、攝影機、錄音機、錄影機、通訊設備、網路設備、燈光、音響等）、各項電腦軟體、器材及販售成品規劃設計費用。

	經費調整
	計畫內各項經費於執行過程調整幅度達20%以上者，應事前報請本府核准(調整幅度計算方式：調整後金額-調整前金額÷調整前金額×100%。)，且人事所得費用(臨時工資)不得與其他預算科目經費勻支流用。



貳、取具憑證注意事項
1、 各類型憑證說明：
	統一發票(二聯式與三聯式)
	1.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1) 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2) 採購名稱及數量。
(3) 單價及總價。
(4) 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5) 買受機關名稱。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2. 買受人、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及大寫金額等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退還廠商更正或重新開立發票(大寫金額書寫錯誤者，請廠商重新開立)。
3. 貨品名稱不能以代號書寫或數量只書「一式」，而須詳列品名、數量、單價，如以明細表為附件，須加蓋售出廠商公司及負責人章，黏貼於發票背後。
4. 二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如有扣抵聯得一併附上，扣抵聯不得單獨報支。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
	1.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各單位統一編號；若未輸入統一編號，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若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僅列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
2. 鑑於感應紙質單據隔一段時間之後字跡即模糊或消失，無法長時間保存，影響單據保存之有效性，請先行影印一份並簽章後，再併同原始紙本辦理報支。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1. 請店家於收據上註明負責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店址、電話。此種商店之收據購買金額不可超過新台幣$2,000元（國稅局宣導）。
2. 買受人為「協會名稱」及統一編號。
3. 收據專用章需有店家的統一編號、店名、地址、電話，並加蓋廠商負責人印。
若廠商店章無統一編號者，請於旁空白處填上廠商之統一編號，並加蓋廠商負責人印。
已有免用發票專用章者，得免加蓋負責人章。
4. 買受人、統一編號、日期、品名、數量、單價等欄位缺漏或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5. 貨品名稱不能以代號書寫或數量只書「一式」，而須詳列品名、數量、單價。
6. 前項各款及總價與大寫金額書寫錯誤者，則應由原出具者(廠商) 劃線註銷更正並於更正處簽名及蓋章證明。

	無法取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1. 一般小規模營利事業商店，若無法取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或者商家無統一編號者，可請一般個人或團體購買印花稅，相關說明如下：
(1) 印花稅課稅憑證範圍、繳納稅額與繳稅人：
	憑證名稱
	說  　　　　　　明
	稅率　
	納稅者

	※銀錢收據（社區協會適用此項）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凡收受或代收銀錢收據、收款回執、解款條、取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但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不包括在內。
	按金額 4/1000 計貼
	立據人


(2) 繳納時限：應納印花稅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足印花稅票，並依規定銷花；如應稅憑證之應納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可以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開給繳款書繳納，但應於限繳期限前繳納後，黏貼於應納印花稅之憑證上代替印花稅票方得交付或使用。
(3) 實貼印花稅票：可到郵局、台北富邦銀行、高雄銀行購買面額有1、3、4、5、10、20、50、100、200元不等的印花稅票貼於應稅憑證上。每件依稅率計算，採整數貼花原則，計算到元為止，稅額不足新台幣 1 元的部分，不必貼用印花稅票。
2. 印花稅其他疑義請參考財務部稅務入口網。 



2、 若收據遺失時，請向廠商索取存根聯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且未重覆報帳」字樣並請承辦人簽章，另須請廠商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及負責人章。

(屏東縣○○鄉○○社區發展協會)   領款收據
	 (
第一聯：供粘貼憑證辦理核銷用
) (
附件一
)領款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戶籍地址
	

	用途
	· 臨時工資【計      小時 】 □出席費  □撰稿費
· 講師費【 □內聘□外聘，授課時數：共計      小時 】
· 圖片使用費【計     張 】□設計完稿費【□海報□摺頁□       】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領款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理事長            總幹事           會計            經辦人
               ※依所得稅法辦理扣繳  理事長核章：


 (
第
二
聯：
逕
送協會出納登記所得資料
)(屏東縣○○鄉○○社區發展協會)    領款收據
	領款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戶籍地址
	

	用途
	· 臨時工資【計      小時 】 □出席費  □撰稿費
· 講師費【 □內聘□外聘，授課時數：共計      小時 】
· 圖片使用費【計     張 】□設計完稿費【□海報□摺頁□       】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領款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理事長            總幹事           會計            經辦人
               ※依所得稅法辦理扣繳  理事長核章：

 (
附件二
)(屏東縣○○鄉○○社區發展協會)    僱工簽到簿
	日期
	姓名
	上午
	下午
	工作時數
	工作內容

	
	
	時間
	簽到
	時間
	簽退
	時間
	簽到
	時間
	簽退
	
	

	
	
	
	
	
	
	
	
	
	
	
	

	
	
	
	
	
	
	
	
	
	
	
	

	
	
	
	
	
	
	
	
	
	
	
	

	
	
	
	
	
	
	
	
	
	
	
	

	
	
	
	
	
	
	
	
	
	
	
	

	
	
	
	
	
	
	
	
	
	
	
	

	
	
	
	
	
	
	
	
	
	
	
	

	
	
	
	
	
	
	
	
	
	
	
	

	
	
	
	
	
	
	
	
	
	
	
	

	
	
	
	
	
	
	
	
	
	
	
	

	
	
	
	
	
	
	
	
	
	
	
	

	
	
	
	
	
	
	
	
	
	
	
	

	
	
	
	
	
	
	
	
	
	
	
	

	
	
	
	
	
	
	
	
	
	
	
	

	
	
	
	
	
	
	
	
	
	
	
	

	
	
	
	
	
	
	
	
	
	
	
	



承辦人            出  納              會  計              負責人
 (
附件
三
)屏東縣○○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文化廊道故事採集」計畫
田野調查基礎訓練  課程表
	課程日期
	課程主題
	時間
	時數
	講師名稱及簡歷
	內/外聘

	7月19日
	認識社區(1)
○○部落歷史
	17時30分至19時30分
	2
	徐○○
○○部落頭目
	內聘

	7月22日
	認識社區(2)
○○部落歷史
	17時30分至19時30分
	2
	蔣○○
○○部落頭目
	內聘

	7月23日
	認識社區(3)
○○部落歷史
	17時30分至19時30分
	2
	卓○○
○○部落頭目
	內聘

	7月30日
	認識社區(4)
○○部落歷史
	17時30分至19時30分
	2
	尹○○
○○部落耆老
	內聘

	8月06日
	廊道踏查
	8時0分至12時0分
13時0分至15時0分
	6
	董○○
○○村村長
	內聘

	9月09日
	族語拼音
	18時0分至20時0分
	2
	何○○
○○國小族語教師
	內聘

	9月10日
	基礎田野調查課程
	17時30分至21時30分
	4
	李○○(屏東○○協會總幹事)
	外聘

	9月16日
	族語拼音
	18時0分至20時0分
	2
	何○○
○○國小族語教師
	內聘

	9月17日
	基礎田野調查課程
	17時30分至21時30分
	4
	李○○(屏東○○協會總幹事)
	外聘

	9月26日
	基礎攝影
	17時30分至21時30分
	4
	卓○○
部落青年
	內聘




